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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种机器人 分类、符号、标志》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该项目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5年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综合[2015]30号），项目编号为20150527-T-469。制定国家标准《特种作业机器人 分类、符号、标志》。
2． 主要起草过程

2.1 启动会议
    在公开征集工作组成员之后，全国特种作业机器人标准化工作组（以下简称）于2015年7月2-3日在福建省福州市组织召开了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会，参会代表37人，会议由SAC/SWG13副秘书长曾钦达主持，SAC/SWG13副秘书长张苹介绍了标准项目来源以及标准工作组成员征集情况，会议确定由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张苹研究员担任标准起草工作组召集人。经公开讨论，确定了标准编制大纲和工作组成员分工，拟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明确了编写任务的详细分工及进度要求，确定《GB/T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可作为特种作业机器人术语中分类的参考。
2.2 工作组初稿阶段
1）按照福州会议精神，工作组在2015年7月~2015年11月花费4个月时间收集相关标准框架的反馈意见。
2015年SWG13年会上，SWG13全体委员讨论了标准框架的反馈意见，确定了最终标准的框架及内容要求，并确定了工作组2016年度的工作计划。
2）组内征求意见（2016年1月～8月）

在专家组内对标准第一稿征求意见，收集到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山东电科院、南京特检院、沈阳新松机器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上海电科院、金正方、上海合时智能科技、广州导远等单位专家的意见，并对这些意见进行汇总形成标准第一稿。
3） 两次标准研讨会（2016年9月～11月） 
秘书处分别于2016年9月2-3日及2016年11月25-26日两次组织起草组成员在南京、重庆召开标准研讨会，讨论标准第一稿。会后根据讨论内容，安排专人落实、修改形成标准初稿。
4）征集并整理委员修改意见（2017年12月～2017年3月）
在SWG13工作组2016年度工作会议上，标准起草组提交了《特种机器人 分类、符号、标志》标准初稿，供与会委员及专家审阅，并要求填写意见回函。会后由秘书处整理分析意见，收到反馈意见总条数：55条，工作组根据已确定的标准编制原则进行了处理，采纳及部分采纳：17条，不采纳：38条。
5）2017年4月11日，《特种机器人 术语》和《特种机器人 分类、符号、标志》起草工作组负责人单位会议讨论了两项标准，统一了两项标准层次的划分。
3． 编制原则及主要技术说明

（1）本标准提供4种特种机器人的分类方式：按行业分类、按使用空间分类、按机器人运动方式分类和按功能分类。分类方式的确定有以下两种途径：

a. 参照现有标准，如按功能分类，参照了JB/T 8430《机器人 分类及型号编制方法》附录B 服务机器人分类；

b. 专家团队根据特种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在标准研讨会现场共同讨论研究提出，如按行业分类，最初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与会专家认为，该行业分类过细，目前特种机器人并未广泛应用于所有行业领域，故仅保留应用较多的行业领域，如农业、电力等，其他应用较少的行业领域，一并归入“其他行业”。

（2）本标准申请计划的名称为：《特种作业机器人分类、符号与标志》，由于“作业”二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特种机器人涵盖的范畴，可能造成分类体系的不完整，经专家讨论研究决定，标准名称改为《特种机器人分类、符号与标志》，删除“作业”二字。

（3）分类符号按照中文拼音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汉字大写首字母作为符号设计基础；

（4）本标准仅规定一个通用的特种机器人的标志，具体某种类型的特种机器人的标志由后续相关标准制定；

（5）术语部分仅列出与分类相关或文中有出现过的术语，并按术语的出现顺序排序，更详细的术语在《特种作业机器人术语》中体现。

4． 关于标准名称
本标准申请计划的名称为：《特种作业机器人 分类、符号、标志》，由于“作业”二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特种机器人涵盖的范畴，可能造成分类体系的不完整，经专家讨论研究决定，标准名称改为《特种机器人 分类、符号、标志》，删除“作业”二字。
5． 采标程度说明

该标准在我国属于首次制定

6．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无冲突和违背，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不存在冲突。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未见重大意见分歧。

8． 国家编制作为强制性和推荐性的建议；

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9． 贯彻国标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在全国特种作业机器人标准化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对本标准涉及的内容宣贯工作。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无
